附件

乌拉特中旗贯彻落实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报告具体问题整改进展情况

第一个方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有差距

1.一些地区和部门对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缺乏深刻理解，运用系统思维全地域全要素全过程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思路不清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树得不牢，“重发展、轻保护”，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态度不坚决、动真碰硬不够，推进高水平保护的内生动力不足。个别领导干部对本地区生态环境领域存在的问题认识不清，履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意识不强。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指示精神纳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体班次教学计划，共开设8次培训班，培训学员865人，进一步完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课程体系。2024年乌拉特中旗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内容3次，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展研讨1次。

(二)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今年以来召开6次常委会议、8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三)压紧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工作压力，拧紧责任链条。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重要议事目程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形成专题报告《中共乌拉特中旗委员会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关于2023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共乌拉特中旗委员会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总结》。

(四)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年度考核实施细则，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常态化监督管理和问责，有效防范重大生态环境责任问题发生。

2.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护草原、森林是内蒙古的首要任务”。巴彦淖尔市涉及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的4个旗县，在禁牧区划定过程中，未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应禁未禁、应休未休”的草原得不到休养生息，退化沙化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聘请内蒙林草勘察规划院技术团队，对典型案例反映出的禁牧休牧变形走样、碎片化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和《内蒙古自治区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2021-2025年》要求，提出整改意见，并重新落图划定803.18万亩禁牧区。矢量图已下发到各苏木镇执行。

（二）修订《乌拉特中旗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管理工作职责规定》，不定期开展监督检查。

（三）设立了禁牧标识牌。

3.乌拉特中旗将部分重度退化、沙化草原和不适宜放牧利用的中度退化、沙化草原划定为草畜平衡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禁牧区划定碎片化，没有达到保护草原的目的。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乌拉特中旗重新划定了803.18万亩禁牧区，并将矢量数据下发至各苏木镇。

（二）修订了《乌拉特中旗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管理工作职责规定》《乌拉特中旗2024年草原监督管理制度》，划定了监管网格，配备了523个网格员。各苏木镇均建立了“一户一台账”。

4.农业“四控”措施落实不到位，农业面源污染仍然存在。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加强四控措施推广。控肥增效方面，截止目前已完成新型肥推广59.8万亩、配方肥10.7万亩、增施有机肥69.6万亩、机械侧深施49.7万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到90%以上。控药减害方面：截止目前已完成推广绿色防控93.15万亩；统防统治65.7万亩；新型除草剂减量技术10.8万亩；膜间除草技术12.3万亩。控膜提效方面：2024年共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24万亩。控水降耗方面，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25万亩已完成。

（二）加强示范带动。全旗建设14个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其中市级园区4个，旗级园区10个。

5.一些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有差距。2020年12月，巴彦淖尔市以责任清单的形式明确了各级党委政府及市有关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责，但一些职能部门对所承担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履职尽责不到位，推进重点工作力度不够，被检察机关提出督促依法履职的检察建议。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由旗委办公室牵头，建立定期调度、通报和会议机制，督促各地各有关部门严格贯彻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及旗有关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压紧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二）由旗委组织部牵头，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履职尽责纳入年度考核，根据各责任单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落实情况开展考核评价，将发生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列为扣分项，在考核过程中要求被考核单位及时开展自查、整改。

（三）2024年12月，旗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建议书整改完成情况进行“回头看”督查。

6.县级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对本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重点问题、重大事项研究不够，对各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监督检查不到位，考核评价不到位，统筹协调作用发挥不到位。部分旗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召开会议以学习、传达文件为主。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旗委、旗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今年以来召开6次常委会议、8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二）旗委组织部因地制宜建立对苏木乡镇和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考核制度，按年度认真组织开展考核工作。

7.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水利局违规为神圳化工材料公司等6家企业核发取水许可证。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严格落实《关于部分地区暂停新增地下水取水许可的通知》文件精神，并将文件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取用水企业，年初旗水利局对所有企业下达取用水计划，并下达黄河流域暂停新增地下水取水许可的通知，每季度进行一次水量核定。

（二）撤销西甘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巴彦淖尔石油分公司乌拉特中旗呼勒斯太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巴彦淖尔石油分公司乌拉特中旗绕城路加油站、乌拉特中旗辰威矿业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违规发放的取水许可证，使用桶装水解决生活用水来源问题。

8.市水利部门作为地下水超采治理任务的牵头部门，工作指导不够，盯办不力，超采治理任务反弹。乌拉特前旗和乌拉特中旗两个超采区2022年第三季度至2023年第二季度地下水水位连续下降且平均水位同比降幅均超过0.5米。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按时序推进

（一）研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一区一策”综合治理方案，经自治区水利厅评审通过后，市政府已批复实施，明确了年度压采措施，分类施策推进地下水超采区治理。

（二）地下水超采区灌溉井已全部安装智能计量设施，对超采区12.26万亩耕地按亩均核定了取用水量，实行总量控制、限额管理。

（三）超采区已暂停地下水新增取水许可；

2024年4月至7月乌拉特中旗超采区水位分别同比下降0.27米、0.38米、0.15米、0.17米；8月、9月、10月、11月水位同比分别上升0.53米、0.66米、0.46米、0.25米，且计算井水位均未低于最低控制水位，超采区水位已进入稳定区间。

9.市住建部门作为农村牧区“煤改电”牵头单位，统筹协调不够，与发改、电力等相关部门未形成工作合力，系统推动“煤改电”工作不力。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我旗开展了相关问题排查整治，全旗246户“煤改电”用户完成了“煤改电”设备安装、通电和调试。

10.督察整改不严不实。督察组抽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29项，8项整改任务不同程度存在问题，1项未达序时进度。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加强调度和督办，按期完成了调度任务，督促各有关部门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根据调度情况，旗政府召开了“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逐项研究了相关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二）按照《乌拉特中旗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涉及我旗18项整改任务，目前已完成15项，剩余2025年12底前需完成3项整改任务，正在按时序进度推进整改。

（三）组织各有关部门开展了“自查自改”工作。
11.尾矿库风险隐患排查不彻底。巴彦淖尔市对119座尾矿库中列入应急管理部门清单的83座尾矿库进行了排查，建立了环境风险隐患清单，36座未排查，未按照“一库一策”建立风险隐患清单。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完成了我旗应急清单外的4座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和风险评估工作。

（二）加强了日常监督执法，监督指导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进一步完善了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环境管理台账。

12.“未批先建”问题禁而不绝。乌拉特中旗宝昆100万吨碳硅基新材料和尾气合成200万吨甲醇（一期）项目在未取得节能审查意见及环评报告批复的情况下开工建设，石油焦车间和成品车间部分地基垫层浇筑作业已完成。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乌拉特中旗发改委下达了《关于节能审查违规项目停工整改的通知》，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对企业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乌拉特中旗宝昆100万吨碳硅基新材料和尾气合成200万吨甲醇（一期）项目已于2024年8月中旬完成拆除，并恢复原貌。

第二个方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有短板

13.部分地区生态质量下降。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2021年生态功能指标较2020年下降明显。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按时序推进

（一)已完成基本草原划定调整工作并通过自治区相关部门验收，将草原保护真正聚焦到核心区域。

（二）已完成阴山北麓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建设，共治理面积66.45万亩，其中人工乔木造林0.08万亩，人工灌木造林0.27万亩，退化林修复0.98万亩，人工种草34.81万亩，围栏封育30.31万亩（60.62万米）。

14.超载过牧问题整治不到位。乌拉特中旗实施草畜平衡的6个苏木镇中3个苏木镇存在超载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通过采取出栏、舍饲、异地养殖等措施推进超载牲畜核减工作，建立了牧业生产台账。截至目前，乌拉特中旗6个苏木镇放牧牲畜量降低至合理水平。

（二）乌拉特中旗已重新落图划定803.18万亩禁牧区。印发了《乌拉特中旗林业和草原网格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乌拉特中旗草原网格化专职管护员选聘考核实施意见（试行）》。

15.巴彦淖尔市未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要求，全市禁牧区偷牧问题多发频发，相关执法部门查处禁牧区偷牧问题力度不足，有关旗县政府均未明确扣发当年禁牧补贴或草畜平衡奖励资金标准。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按照《乌拉特中旗机构改革方案实施意见》（乌中党发〔2024〕6 号）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下设林草执法中队，专门负责林草领域行政执法工作。继续探索完善基层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实行“一支队伍管执法”。

（二）已将《乌拉特中旗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管理工作职责规定》、《乌拉特中旗2024年草原监督管理制度》下发苏木镇执行。

（三）在全旗设置523个网格，每个网格5万亩左右。现已全部划定完成，数据已下发苏木镇，《乌拉特中旗林业和草原网格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乌拉特中旗草原网格化专职管护员选聘考核实施意见（试行）》已下发苏木执行。

（四）2024年对六个苏木镇进行了监督检查，并将查到的违规放牧案件线索移送苏木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查处。

16.乌拉山、阿尔其山叉枝圆柏自然保护区存在非法放牧问题，执法部门对保护区内非法放牧行为处罚不到位。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乌拉特中旗：印发了《乌拉特中旗阿尔其山叉枝圆柏自然保护区生态管护补助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通知》，修订了《乌拉特中旗阿尔其山叉枝圆柏自然保护区管理制度》《乌拉特中旗阿尔其山叉枝圆柏自然保护区巡查制度》。

（二）严格执行禁牧规定。加强日常巡查和禁牧宣传工作,加强巡护监督，及时下发违反禁牧线索要求苏木执法队查处。已向巴音乌兰苏木和新忽热苏木移交线索16起，办结16起。

（三）制定了《乌拉特中旗落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曝光典型案例整改方案》，将自然保护区巡护列入党委、政府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17.部分智能配肥站停运。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根据排查摸底情况，分类施策进行盘活利用。结合市场因素，对可以继续运行的智能配肥站建议进行盘活利用。  

（二）目前，全旗正常运行6家，停用3家，彻底关停1家。

18.市农牧、住建、乡村振兴、生态环境等部门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上，重建设轻管理现象普遍。部分农村生活垃圾焚烧设施未运行。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我旗共有农村生活垃圾焚烧炉14台，目前已运行12台，经论证后申请停运2台。

（二）制定了农村牧区生活垃圾运维管护机制。

19.部分村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未运行。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对建成的乡镇、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开展调查，明确是否具备运行条件，分类建立整改台账。

（二）编制完成《乌拉特中旗农村牧区牧区污水处理设施关停方案》，对不具备运行条件的联丰奋斗小康村污水处理设施，按照方案要求关停。

20.2021年实施的乌梁素海沿岸“厕所革命”工程涉及安装环保ECO无害化卫生厕所1000余户，目前使用率仅为20%左右，80%正在申请报废。乌梁素海沿岸新安镇、苏独仑镇等苏木镇建设140座村镇水冲公共厕所，超半数以上供水不稳定无法正常使用。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新建户厕在2023年底前全部完成建设。

21.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有差距。控肥效果好的水肥一体化方式在全市的应用面积占比不高，残膜回收机制不健全，残膜资源化利用率不高。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按时序推进

（一）提升耕地质量，提高化肥利用率。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25万亩已完工。

（二）2024年，通过办培训班、召开现场会等形式进行宣传共6场次，培训农牧民1300余人次，制作宣传短视频2个，点击量600多次，短信推送5万条。持续开展巡查检查专项行动，加强不按规定回收地膜的执法检查，曝光违法案例，目前立案未回收地膜违法行为3起,结案3起。

（三）依托地膜科学使用项目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24万亩。

22.地膜生产和销售监督执法乏力，2023年全市仅抽检了15家生产企业、28家销售企业，检出不合格地膜15批次，对生产和销售不合格地膜的企业一罚了之，以罚代管。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对2家生产地膜企业完成2次常态检查，2家次常态抽检工作，配合上级农资（地膜）市场专项检查2次，对全旗在营业42家农资经销户完成常态检查一次；专项抽检生产地膜企业1批次，销售环节4批次，经检验我旗生产地膜企业抽样样品为合格，销售环节3家合格，1家不合格，已通知不合格经营户申请复检，15日未复检，我局将立案查处；

（二）利用常态检查契机，积极开展现场宣讲。

第三个方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力度不够

23.黄河流经巴彦淖尔市333.5公里，占黄河内蒙古段全长的39.5%，生态地位极其重要。一些地区和部门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重视不够，存在违规取用水问题，节水工作推进有差距，水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乌拉特中旗已将《巴彦淖尔市2024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安排》转发至各相关单位，按时间节点完成工作调度上报工作。

（二）根据全旗用水总量，以及地下水可开采量，调整优化各个苏木镇的用水总量，全旗灌溉用地下水分配到75个嘎查村的每眼机电井。目前已制定农业水价征收管理办法，由旗人民政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推进落实该管理办法。

（三）已完成25万亩水肥一体化建设工程。   

（四）旗生态环境分局持续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行动，抓好排污口分类整治，依法依规开展排污口设置。截止目前，我旗已完成10个入河排污进行排查整治工作，并将整治台账上报市生态环境局；完成洁源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规范设置工作。同时，加强对4家涉水企业监管工作，确保稳定达标。

24.节水工作推进还有差距。巴彦淖尔市尚未实现科学、精准、智慧化农业节水，灌区骨干渠道衬砌改造仅完成1709.64公里，占比40.2%。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按时序推进

（一）我旗按照深度节水控水实施方案积极推进落实各项工作。

（二）实施“十四五”河套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和黄河干流水权盟市间转让二期工程，提升河套灌区骨干渠道衬砌率，我旗实施的友谊支渠衬砌已全部完工并完成竣工验收。

25.国管调度断面自动化测流设施配套率为62.2%，群管直口渠测流断面自动化测流设施配套率不足。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按时序推进
配合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完成我旗新建群管直口自动化测流设施建设。

26.《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保护和管理条例》要求“城市绿化优先使用再生水”，巴彦淖尔市再生水未充分利用与违规取用地下水绿化问题并存临河区、乌拉特前旗存在再生水未利用和园林绿化取用地下水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按时序推进
（一）持续推进再生水利用管网建设。全旗新建再生水管网24.2公里，2024年12月底前办结相关项目前期手续，2025年12月底前建设完成。

（二）加大道路清扫、城市绿化、车辆冲洗等市政领域再生水利用力度，逐步提高园林绿化再生水利用率。

（三）2024年9月底前，完成对再生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城镇领域使用地下水情况排查工作，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取用地下水绿化的行为，有序推进管网覆盖范围内园林绿化取水井关闭工作。

27.乌拉特中旗污水处理厂在海流图沟违规设置排口，于各沟下游北郊滞洪区库区范围内建有蒙古包等旅游设施未办理任何手续。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市生态环境局下达了《关于准予设置乌拉特中旗洁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排污口决定书》，乌拉特中旗完成了排污口规范设置。

（二）乌拉特中旗拆除了北山滞洪区库区范围内蒙古包等旅游设施。

（三）各级河湖长累计巡河湖2798人次，排查清理渠沟530公里、水域岸线120公里，清理垃圾382吨。

第四个方面，污染防治攻坚战存在薄弱环节

28.际誉煤炭仓储乌拉特中旗公司煤炭作业区未硬化也未采取抑尘措施。国能公司等4家煤炭仓储公司未建设封闭煤棚，敞口煤炭集装箱露天停放。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按时序推进

（一）华方、嘉亿达封闭煤棚已全部建成投用，际誉公司已完成煤棚建设区域围挡。常态化督促企业采取洒水抑尘、道路积尘清扫、储煤棚内装卸、苫布苫盖、喷洒抑尘剂等多种抑尘措施，减少扬尘污染。

（二）相关部门对6家煤炭仓储企业开展巡查15次。

29.金泉工业园区洗煤厂露天堆放煤炭现象普遍。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依法依规对4家企业（浩通、丰达、泰祥、中驰）进行了查处，目前，浩通、泰祥露天堆放煤炭已全部入仓入库；丰达、中驰采取了临时苫盖措施。

（二）截至目前，未发现新的煤矸石自燃现象。

（三）累计对园区洗煤企业开展巡查10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30.大气污染防治设施运行不正常。神华巴彦淖尔能源公司焦炉烟气总排口烟气在线监控设备标定数据低于标准值。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神华巴彦淖尔能源有限公司更换了在线设备探头滤芯，并进行了有效性审核，符合相关要求。

（二）将神华公司列入了2024年度执法监测名单，并开展了“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目前未发现超标排放行为。

31.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不规范。部分污水处理厂存在在线监测设备校准超时、未配置水质自动采样器等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我旗3家污水处理厂水质自动采样器已全部安装投入使用。

（二）各污水处理厂按规范要求开展了设备校准、校验工作，今年以来，各污水厂在线监测数据有效传输率均在95.64%以上。

（三）对有关污水处理厂开展4次现场监督检查，持续督促企业依法依规使用在线监测设施，对超标情况及时查处。



